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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性规制对中国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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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电信业规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文章建立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GMM估计方 

法，实证检验 了价格上限规制、混合价格规制和固定利润分享规制等多种激励性规制与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 

系。研究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一期混合价格规制对电信业生产率的影响都不大；价格上限规制对行业生产率增 

长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总体影响较小；固定利润分享规制对电信业生产率增长的同期促进作用显著，但滞后效 

应的消极影响较大。据此，文章提出完善价格上限规制的制度设计、增强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和加强规制司法审查 

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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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为了鼓励市场竞争，促进电信业健康发展，中国电信业规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改革传统的收 

益率规制，①逐步引入以价格上限规制②为主要特征的激励性规制。通过授予企业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同时允许其分享部分剩余利润，激励性规制旨在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经营效率。那么，中国 

电信业激励性规制的绩效是否达到了预期?现有激励性规制在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进?电信业作 

为我国较早实行激励性规制的网络型产业，对其激励性规制效率的研究最能反映我国实行激励性规制 

的效果。因此，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完善中国电信业激励性规制政策的制定，以及改善网络型产业的 

整体绩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观国际趋势 ，价格上限规制和利润分享规制③等激励性规制在过去 20多年间逐渐取代收益率规 

制，成为电信业主要的规制方式。激励性规制对电信业生产率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大量关注， 

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些研究发现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电信业引入价格上限规制显著地提高了行 

业生产率(Majumdar，1997；Uri，2001；Gutifirrez，2003；Seo和 Shin，2011)，但另外一些研究发现价格上限 

规制对美国电信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Resende，1999；Uri，2002)。利润分享规制一般用来限制电 

信运营商的本地电话收益，但对生产的效率激励作用并不理想 (Sappington和 Weisman，1996；Seo和 

Shin，2011)，甚至会带来较大的消极作用(Majumdar，1997)。值得一提的是，对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电 

信业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引进价格上限规制时保留收益率约束(Braeutigam和Panzar，1993)。理 

论模型分析显示这种混合规制方式能同时兼顾分配效率和生产效率(Burns等，1998)，但相关证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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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由此可见，电信业激励性规制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做更多细致的深入分析。 

近年来，中国电信业规制改革渐进推进，增量改革的特征使得多种规制方式并存。2005年 8月国 

内长途电话等部分电信业务资费管理引人价格上限规制④，其他基础业务依然实行收益率规制，接着又 

在 2007年引入固定利润分享规制。⑤因此，一段时期内，我国电信业呈现出收益率规制、价格上限规制 

和固定利润分享规制等多种规制方式并存的特征。基于此，初佳颖(2006)初步分析认为，收益率规制和 

价格上限规制并存的混合价格规制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不大。然而绝大部分实证文献都忽视多种 

规制并存的特征，而只考察单一的价格上限规制对电信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没有将混合价格规制、固 

定利润分享规制等激励性规制纳入考虑范围之内，这将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Joskow，20O5)。不仅 

如此 ，由于研究样本数量较小，时间跨度较短 ，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分析。例如，李再扬和杨少华(2010) 

利用 2003--2008年各省市区电信业的面板数据，以2005年电信业引入价格上限规制设置虚拟变量，实 

证结果表明价格上限规制对电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常硕和崔静宜(2011)以2005—2009年 

各地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2006年为界设置虚拟变量，结果发现价格上限规制限制了电信业生产效 

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总而言之，国内鲜有文献基于我国电信业规制政策的渐进式改革特征，就激励 

性规制对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全面规范的定量分析，这是本文研究的动机。 

在此背景下，我们利用 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动态面板数据，就当期和滞后一期的激励 

性规制对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经验研究。本文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于：(1)根据电信 

业规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全面考察混合价格规制、价格上限规制和固定利润分享规制等多种激励性 

规制对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控制了市场竞争和产权改革等变量，并采用系统广义矩 

( ，I)估计方法成功克服规制、竞争和产权衡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2)激励性规制是电信业规制改 

革的重点，对其规制绩效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认清激励性规制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从而有针对 

性地提出完善和促进电信业发展的规制政策建议。 

二、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由 F'~re等(1989，1994)在 Farrell(1957)和 Caves等(1982)的基础上逐步发展 

起来的。该指数通过 Shephard(1970)提出的距离函数来定义，距离函数表示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生产技 

术 ，同时并不需要有关企业行为标准(例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信息。因此，Malmquist生产 

率指数能够估计多投入和多产出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不需要限定具体的函数形式，也不 

需要投入要素成本和产出品价格等方面的数据。F／~re等(1994)计算出非参数形式下 Malmquist生产率 

指数中涉及的距离函数，当生产处于规模报酬不变时，将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反映出的生产率变化分 

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技术效率的变化，另一部分是技术进步的变化。此后，基于DEA的Malmquist生 

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形式成为电信业生产率分析的有效工具(Lift，2001；Calabrese等，2002)。杨少华和李 

再扬(2010)指出，应用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时必须遵守规模收益不变的前提，当规模收益可变时，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不能反映全部生产率变化。此外，由于电信业具有明显的网络外部性特征，用户 

效用同时取决于电信服务成本和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用户的数量，因此，在规模报酬不变和投入产出 

任意自由处置的假定下，本文采用面向产出方向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考察中国电信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指标 

本文采用2003--2011年 30个省、市和自治区电信业的面板数据，其中，西藏部分数据缺失，没有包 

括在内。投入产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DEA模型中涉及的投人 
． 86 ． 



郑加梅、夏大慰：激励性规制对中国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产出指标说明如下： 

1．产出指标：电信业务总量。现有文献在产出指标选取上略有差异，国外学者一般采用电话通话时 

长作为产出指标(Majumdar，1997；Uri，2001；Seo和Shin，2011)，国内研究的产出指标则选取电信业务收 

入(Lam和Shiu，2008；郑世林和张昕竹，2012)、电信用户总数(常硕和崔静宜，2011)和电信业务总量(李 

再扬和杨少华，2010)。我们主要参考李再扬和杨少华(2010)的方法，采用能够表现总体经济效益的电 

信业务总量作为衡量产出的指标，并以2000年不变价格为基础，依据《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中的资 

料计算得到各年度产出。 

2．投入指标：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按照现有文献通常的做法⑥和数据可获得性，资本投入主 

要选用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四个方面：局用交换机容量(万门)、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路端)、移动交换机 

容量(万户)以及长途光缆线路长度(ff里)。劳动投入一般利用电信职工人数来衡量，而中国电信职工 

人数的可靠数据很难获得。《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中，2003年以前电信业和邮政业的职工人数合 

并在一起 ，很难分离得到电信业的职工人数。而 2003年以后的职工人数也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 

业的综合数据。为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本文研究的时间段为 2003—2011年，职工人数所使用的数 

据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合并数据。由于 DEA方法计算得到的效率是一种相对效率，只要 

历年数据的统计 口径一致，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不大。 

(三)测算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述投入一产出指标，我们利用 DEAP2．1软件计算得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戚 )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技术效率指数(EFFC)和技术进步指数(TEC)。具体结果汇报于表 1。 

表 1 2004--2011年电信业省际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 

EFFC TEC TFPC 

2004／2003 1．023 1．401 1．434 

2005／2004 1．029 1．077 1．109 

2006／2005 0．952 1．150 1．095 

2007／2006 1．046 1．039 1．087 

2008／2007 l1005 1．O51 1．056 

2009／2008 1．041 1．012 1．054 

2010／2009 1．015 1．147 1．164 

2Ol1／2010 1．003 1．112 1．115 

平均值 1．014 1．119 1．134 

注：1．2003年各地区各项指数为 1．000；2．各年指数都是各地区电信业指数的几何平均值；3．表中的平均值为几 

何平均值。下表同。 

从表 1可得到，2003--2011年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13．4 ，技术进步率年均增长 11．9 0 o， 

技术效率年均增长 1．4 。由此可见 ，电信业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 

作用偏低。这表明较低的效率水平使得中国电信业的发展远没有充分地挖掘出现有资源和技术的潜 

力。因此，利用效率改善提高电信业生产率增长还有较大的空间。就变化趋势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速度在 2004--2009年不断下降，直到2010年才出现短暂上升，这可能与2010年中国电信业务资费 

管理方式基本实行价格上限规制有关。整个期间技术进步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迂回波动过程，技术 

效率的提升速度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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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3--2011年各地区不同时期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情况 

2OO3—2005年 2006--2009拄 2010--2011正 

地区 EFFC TEC TFPC EFFc TEC TFPC EFF℃ TEC TFPC 

北京 1．000 1．158 1．158 1．000 1．101 1．101 1．000 1．022 1．022 

天津 1．000 1．286 1．286 1．022 1．124 1．149 1．000 1．130 1．130 

河北 11026 1．167 1．197 1．072 1．132 1．213 1．000 1．282 1．282 

丁 0．922 1．196 1．104 1．104 0．909 1．003 0．930 1．081 1．005 

东 上海 1．000 1．178 1．178 0．981 1．094 1．073 1．000 0．900 0．900 

部 江苏 0．964 1．311 1．264 l_071 0．980 1．049 0．938 1．056 O．991 
地 浙江 1．011 1．375 1．390 0．971 1．106 1．075 1．004 l_059 1．063 

区 福建 1
．006 1．328 1．336 0．929 1．078 1．001 0．971 1．082 1．O51 

山东 1．123 l_214 1．364 1．123 1．214 1．363 1．000 1．034 1．034 

广东 1．000 1．343 1．343 1．000 1．O12 1．012 1．000 1．104 1．104 

海南 1．000 1．275 1．275 1．000 1．146 1．146 0．992 1．073 1．064 

平均值 1．005 1．257 1．263 1．025 l_081 1．108 0．985 1．075 1．059 

山西 l1077 1．168 1．258 1．071 1．042 1．116 0．933 1．197 1．116 

吉林 O。951 1．17l 1．114 L059 1．065 1．128 0．979 1．216 1．190 

黑龙江 l_047 1．155 1．209 0．989 1．029 l_018 1．066 1．138 1．213 
中 安徽 0．967 1．214 1．174 0

．979 0．930 0．910 0．929 1．226 1．140 部 

江西 1．059 l_195 1．266 1．094 0．964 1．055 1．100 1．138 1．252 地 

区 河南 1．000 1．186 1．186 0．917 l_045 0．959 0．965 1．221 1．178 

湖北 l_014 1．205 1．222 1．033 1．061 1．095 0．992 1．103 1．094 

湖南 0．983 1．217 1．196 1．068 0．939 1．002 1．034 1．062 1．098 

平均值 1．012 1．189 1．203 1．026 1．009 1．035 1．000 1．163 1．160 

内蒙古 1．091 1．191 1．299 1．127 1．145 1．290 1．000 1．315 1．315 

广西 1．O57 1．272 1．344 0．999 O．917 0．917 1．077 0．993 1．070 

重庆 l-171 1．161 1．360 0．977 1．066 1．042 1．O3l 1．077 1．111 

四川 1．026 1．238 1．269 1．050 1．027 1．078 l_117 1．104 1．234 

西 贵州 0．998 1．314 1．312 l_047 0．990 1．036 1．072 1．069 1．146 

部 云南 1．096 1．216 1．333 1．020 1．165 1．189 O．961 1．266 1．217 

地 陕西 1．006 1．328 1．335 1．051 1．008 1．059 1．026 1．064 1．092 
区 甘肃 1

．203 1．135 1．366 1．053 0．919 0．968 0．993 1．031 1．023 

青海 0．947 1．262 1．195 1．095 0．941 1．030 O．919 l_193 1．096 

宁夏 1．102 1．206 1．329 1．006 1．052 1．058 1．137 1．140 1．296 

新疆 0．999 1．239 1．238 1．053 0．923 0．971 0．960 1．101 1．057 

平均值 1．063 1．233 1．307 1．043 1．014 1．058 1．027 1．123 1．151 

全国 平均值 1．026 1．228 1．261 1．041 1．012 1．054 1．003 1．112 1．115 

考虑到电信业规制改革的渐进特征和地区差异，我们分三个时期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 

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特征，旨在探讨逐步引入价格上限规制是否影响电信业生产率的增长。表 

2报告了不同地区在 2003--2005年、2006—2009年以及 2010—2011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 

情况。 

表 2的测算结果显示，2003~2005年电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就全 国范围而言，这三年 

生产率增长率年均达到 26．1 。西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年均增速高达 3O．7 ，技术进步率达到 

23．3 9／6。这表明收益率规制能够保证资本的公正回报率，投资风险较低，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对落 

后的西部地区而言，能有效地解决电信业发展“瓶颈”问题，促进技术快速进步，从而极大地提升全要素 

生产率。 

2006--2009年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陷入低速增长困境，平均增速跌至 5．4 ，东中西部地区都出现 

了大幅下跌，归咎于技术进步率大幅下降和效率增速不明显。这说明2005年对部分业务资费引入价格 

上限规制可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下滑。 

2010--2011年电信业出现生产率增长复苏迹象，生产率增长达到 11．5 ，但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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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差异。其中，中西部地区电信业的增长势头良好，年均增长分别达到了16 和 15．1 ，主要归功 

于技术进步。这表明对中西部地区而言，电信业务基本上实现了价格上限规制，能有效激励电信企业 

加大研发投资力度，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东部地区则出现生产率增速的持续下滑，归因于技术 

进步缓慢和效率下降。这说明在电信业竞争比较充分的东部地区，具有国有控股的电信运营商更倾向 

于规模扩张，不注重提升企业内部经营效率，价格战越演越烈，使得电信业务实际资费水平已远远低于 

价格上限，价格上限的激励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三、数据与模型 

(一)变量衡量 

中国电信业在实行激励性规制改革的过程中，伴随着引入竞争、企业分拆重组和产权结构改革。 

因此，在考察电信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时，如果遗漏市场竞争和产权改革这两个控制变量，将会导 

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同时控制了市场竞争变量和产权改革变量。 

1．规制变量：(1)价格规制变量。2003--2011年间的价格规制变量可分为三种，分别为：收益率规制 

变量(rate of return regulation，RRR)，当2003≤t~2005时，RRR一1，当t>2005时，RRR一0；混合价格规 

制变量(hybrid pricer egulation，HPR)，当2006≤t≤2009时，HPR=1，当 t~2006且 t~2009时，HPR= 

0；价格上限规制变量(price-cap regulation，PCR)，当t~2010时，PCR一1，当t<2010时，PCR=0。(2)固 

定利润分享规制变量(freeze—earning sharing regulation，FESR)，当 2007≤t≤2011时，FESR=1；当 t< 

2007时，FESR—O。 

2．其他控制变量：(1)市场竞争变量。市场竞争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 

(Leibenstein，1966；Yoon，1999)。对于电信业来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和通信的 

逐渐融合，行业的th然垄断特性不断弱化，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电信业通过引 

入竞争、纵向分离、横向分拆以及全业务重组等改革措施逐步形成多家国有企业并存的市场格局。虽 

然都是国企，但是由于企业有自身的独立利益，同样存在着促进竞争的因素(郑世林，2010)。然而无论 

是中国卫通各省分公司的成立，还是南北分拆后双方企业的彼此进入都采取了渐进式成立方式，致使 

同时期内不同省份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数量存在差异。例如，根据 2003年《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的 

资料显示，2003年江苏省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有江苏电信、江苏联通、江苏移动、江苏通信、江苏铁通、 

江苏网通和江苏卫通 7家企业，而 2003年山西省却只有山西通信、山西移动、山西联通、山西铁通和山 

西电信5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这种省份之间的差异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数据样本。因此，我 

们利用各省份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数量来衡量电信业的竞争程度。 

(2)产权改革变量。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公司管理层都认为私有企业的经营效率 

高于国有企业(Sueyoshi，1998)，但实证结果发现私有化产权改革对电信业生产率的影响有正有负，结论 

并不一致(Bortolotti等 2002；Kang，2009)。 

中国电信业的产权改革是通过在成熟的海外资本市场上市推进的。1997年 9月原中国电信首次 

将最优资产广东移动和浙江移动分公司，分别在香港和纽约交易市场挂牌上市，标志着电信业产权改 

革的开端。2004年中国移动完成全国 31个省份分公司的全面海外上市，2007年中国联通实现覆盖区 

域的整体上市，2008年北京电信实现海外上市。至此，电信企业所有省份分公司全面实现海外上市。 

中国电信企业的海外上市采取先东部后中西部的战略，本文借鉴郑世林和张听竹(2011)的做法，利用各 

省份电信业上市改制企业数量来衡量产权改革变量。某省份上市公司的数量越多，表明该省份的产权 

改革越前沿。 

(3)时间虚拟变量。2009年 1月，信息产业部给三家电信运营商颁发了3G手机牌照。3G移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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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技术的应用，可能会给电信业生产率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以2009年为界设置时间虚拟变量， 

当 t≥2009，DV=1；当t~2009，DV=0。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03--2011年3O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缺失，样本中未包括西藏。 

2006年以前，大部分省份基础电信运营商的个数来源于《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对于少数没有公布 

基础电信运营商数量的省份，我们通过新浪、百度等权威网站逐一搜索每个省份设立每家电信分公司 

的年份，然后统计出该地区每年的基础电信运营商数量。2007年开始《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不再公 

布各省电信业发展情况，2007年以后各地区基础电信运营商数量均来自上述权威网站收集的资料。各 

地区电信业上市改制企业数量来自中国移动公司、中国电信公司、中国联通公司和中国网通公司发布 

的各年年报。 

(三)计量模型与方法 

本文借鉴了现有电信激励性规制研究文献 Seo和Shin(2011)设计的模型，考察了激励性规制变量 

的滞后期是否会对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模型中包括了规制体制变量的滞后一期。值得指出 

的是，政府改革者考虑的是改革后的期望收益，认为电信业绩效良好的省份率先改革，其预期绩效会更 

好。因此 ，这种颠倒的因果关系可能意味着改革变量是内生的(郑世林，2010)。为了克服改革变量带来 

的内生问题，有必要引入动态模型。根据中国电信业激励性规制改革特征，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 

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  l1 

TFPi 一 aTFPi卜1+ ~．-kR k+ 】COMP + 2OWNi + +u + (1) 
J l k--o 

其中，下标 i表示各个地区。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属于动态效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为环比变动指数， 

做计量分析时，我们将TFP指数转化为以2003年为基期的累积生产率指数。TI1]P“表示i地区t年的累 

积生产率指数。R．．． 表示第 j种规制制度在 t—k期的虚拟变量，模型中规制变量包括收益率规制 

I 、混合价格规制 HPR、价格上限规制 PCR以及固定利润分享规制 FESR的当期和滞后一期， 

C() 。 是市场竞争的代理变量，OWN． 为产权改革变量，DV为时间虚拟变量，ui表示省份 i不随时间变 

化的未观察因素，e． 表示随机干扰项。 

模型(1)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如果采用 OI 或 ML估计将造成估计量存在不同程度的 

Nickel偏倚和组内估计量的非一致性(Nickell，1981)。虽然利用差分方法能够消除个体效应 U．，但是由 

于新产生的误差项与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之间相关将导致估计结果仍然有偏(Greene，2007)。在选 

择合适工具变量的前提下，系统广义矩(GMM)估计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系统 GMM估计方法(Blundell 

和 Bond，1998)使用水平模型(在本文指式(1))得到两个方程系统：一个差分方程和一个水平方程。通 

过加入水平方程将引入更多的工具变量，在新增工具变量有效的前提下，系统 GMM 比差分 ，I更有 

效。新增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可通过萨甘差分(differenceinSargan)统计量 P值来检验。由于系统 GMM 

具有以上的优点，在应用研究中得到大量的使用(Roodman，2006)。因此，本文采用系统 GMM估计方 

法对实证模型进行估计。系统GMM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方法参照汪伟(2008)。在工具变量的设置上， 

我们作了如下处理：时间虚拟变量是严格的外生变量，为了稳健起见，其他变量均视为弱外生变量，用 

弱外生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它们自己的工具变量。文章使用 Sargan统计量检验工具变量整体有效性。 

为了防止过多的工具变量使得 Sargan检验不可靠，利用 collapse技术来控制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数量。 

同时，为了保证系统GMM估计量的一致性，差分模型必须不存在明显的二阶自相关性，本文利用Arel- 

lano-Bond统计量来检验系统GMM估计中残差的自相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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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利用模型(1)和系统GMM方法估计激励性规制对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3。从表3的估计结果可知，萨甘差分统计量对应的P值都在O．6以上，这表明新增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系统GMM的Sargan统计量都无法拒绝工具变量整体是有效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的整体选择是合 

适的。Arellano-Bond统计量对应的P值显示残差没有明显的二阶自相关性。因此，模型的设置比较合 

理，估计结果值得信赖。 

表 3 系统 GMM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L TFP 0．832⋯  0．869⋯  0．716⋯  0．700⋯  

(O．141) (0．177) (O．097) (O．098) 

RRR ——0．173 ——0．193 一O．155 ——0．180 

(0．308) (O．371) (0．280) (O．282) 

LRRR 8．628 10．478 7．470 7．090 

(3．799) (5．242) (3．034) (3．058) 

Hf℃R 一O．118 一0．146 一O．077 一O．092 

(0．312) (0．377) (0．283) (0．284) 

L HPCR 0．114 0．097 0．156 0．160 

(0．208) (0．251) (0．187) (0．187) 

PCR 0．160 0．333 0．216 0．204 

(0．313) (O．447) (O．283) (0．284) 

LpCR O．114 0．083 0．199 0．210 

(0．232) (O．283) (O．202) (0．203) 

8．558 10．412 7．378 6．984 

(3．821) (5．269) (3．050) (3．074) 

LFESR 一2．674 一 3．716 一2．183 一2．1】8 

(1．333) (2．159) (1．027) (1．032) 

DV 一1．361 一 1．475 一 1．103 一1．060 

(O．676) (0．828) (0．519) (0．521) 

C()M 一1．347 一 1．865 一 1．109 一1．078” 

(0．658) (1．069) (0．507) (O．510) 

LC()M 0．205 

(O．285) 

OWN ——0．045 ——0．052 

(0．083) (0．084) 

LOWN 0．095 

(O．071) 

Arellano-Bond 

统计量 AR(1) --3．39[0．001] --2．4110．0162 --3．60[0．ooo] --3．78[0．ooo] 
Arellano-Bond 

统计量 AR(2) O．12[0．904] --0．08[0．933] 0．31[0．760] O．43[O．665] 

Sargan统计量 22．57[0．891] 15．1310．993] 45．69[0．719] 43．75[0．754] 

Sargan差分统计量 22．57[0．8643 15．1310．989] 45．69[0，684] 43．75[0．721] 

观察值 240 240 240 240 

截面数 30 3O 30 3O 

注：⋯ 、 和 分别表示 1 、5％和 1O 的显著性水平，表中小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中括号内为统计量相应 

的P值。 

根据表 3中的估计结果 ，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 

第一，从长期看，收益率规制显著地促进了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表 3可得，收益率规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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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一期在 5 显著水平上与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即收益率规制对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具 

有显著的长期促进作用。中国电信业发展初期垄断运营时期，采用不同业务之间交叉补贴政策，如通 

过高于成本定价的长途和国际电话业务补贴本地市话，造成国际和长途电话的资费远远高于成本，而 

本地市话资费却低于成本。中国电信经过 1999年和2002年两次分拆重组后，电信市场形成了“5+1” 

的竞争格局。在竞争的环境下，电信业引人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原则(收益率规制)，使电信业务的价 

格更加接近于成本，从而减少了电信业务间的交叉补贴，缓解了电信资费的结构性矛盾，改善资源配置 

效率。同时，收益率规制能够鼓励和吸引大量资金投入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如电信业网络智能化改造 

和支撑系统优化，促进了技术水平的显著提升和效率的提高。 

第二，短期内，混合价格规制对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规制 

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行业生产率。研究结果表明，在逐步发展成熟的电信市场中继续实行收 

益率规制，不但不能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改善经营效率以降低产出成本，反而会刺激企业过度使用 

资本投入，致使生产无效率，出现A_J效应。另一方面，中国电信业的价格上限规制是对不同的业务实 

行不同的价格上限，并以当前政府定价为上限标准。在这种价格上限标准下，电信运营商依然能够获 

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导致价格上限规制的激励作用难以发挥出来。但相对于收益率规制而言，混合价 

格规制的措施较为宽松，具有满足竞争要求的一些弹性，更能适合市场发展的需要，对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具有长期正面影响。 

第三，当期的价格上限规制对电信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表明当期的 

价格上限规制对提升行业生产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在于，2010年电信业务全面实行价格 

上限规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能避免实现垂直一体化经营的运营商实施妨碍竞争的交叉补贴，还可以消 

除收益率规制所造成的A—J效应，降低激励成本。此外，价格上限规制通过授予电信企业一些定价裁量 

权，为企业降低成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提供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滞后一期的价格上限规制对行业生产 

率的推动作用仍不显著。这是因为从长远来看，2008年电信业全业务重组使得三大运营商实现了全业 

务经营，电信产品和服务的同质竞争进一步加剧，移动固话替代明显，电信业务实际资费水平已远远低 

于价格上限。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制制度设计，一些偏高的价格上限标准自实施以来从未调整过，价格 

上限的激励作用将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价格上限规制是一种高激励强度的规制方式，能使电信企业 

获得较高的信息租金。这种高额的信息租金，在电信规制机构不独立、规制者与被规制者间存在利益 

关联和社会监督不健全的情况下，使得企业俘虏规制机构的成本较低。因此，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电 

信业中规制俘虏的风险在一定时间内必然较高，使得价格上限将长期保持高位，激励作用难以有效发 

挥 。 

第四，从短期来看，固定利润分享规制显著地促进了行业生产率增长。这是因为固定利润分享规 

制一方面有利于减少电信企业的留存利润，减少了经理人的可支配资金，降低了其内部控制权，从而减 

轻了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减少了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内部 自有资金的减少将促进电信企业寻求外部 

融资，外部融资必然会受到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更为严格的审核监督 ，从而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 ，改善资 

源配置效率。 

但从长期来看，固定利润分享规制对行业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原因在于：一方面，中 

国电信企业属于国有垄断企业，具有所有者缺位现象，存在一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利润分享削弱 了 

内部经理人的控制权，降低了经理人的激励强度。在显性激励不足的情况下，经理人将会增加在职消 

费等可控制权收益，以弥补个人收益损失，从而降低企业将来的效率激励。另一方面，中国电信企业的 

公司内部治理不完善，董事会 、投资者对净利润实施监督的激励不足，监管力度较弱。利润分享会刺激 

理性的内部人选择事前增加投资实行利润转移，以少上缴或不上缴现金股利。受人事任期的限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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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增加的事前投资会过度投资于为其带来更多控制权私利的项目，而不愿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研究 

开发项 目。 

第五，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数量对电信业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基础电信运营商企业数越 

多，电信业生产率越低。这表明基于业务分拆的电信市场结构，并没有促进行业生产率增长，未实现分 

拆改革的初衷，研究结果与汪贵铺和陈明亮(2007)的结论一致。2008年电信业全业务重组后，电信市 

场中基础电信运营商数量有所减少，但全业务重组使得电信企业能够实现全程全网联合作业，并兼顾 

了统一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率增长。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电信业全业务重组提供了 

理论支持。与竞争变量的结果不同，产权改革变量，即上市改制企业数量，增加其数量对电信业生产率 

的影响并不显著，且表现出负相关关系。这可能在于电信企业之间产权改革效果的差距较大，导致整 

体效果不佳。3G牌照的发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选取中国 3O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电信业 2003--2011年投入产出变量，采用 DEA-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方法度量了30个省级行政区电信业在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和技 

术效率指数，并通过建立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系统 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混合价格规制、 

价格上限规制和固定利润分享规制等多种激励性规制对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 

电信业引进价格上限规制，短期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从长 

期来看，一方面，由于缺乏合理的价格上限规制制度设计，偏高的价格上限难以得到有效的调整，激励 

作用将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规制机构不独立和社会监督不健全的情况下，高激励强度的价格上限规 

制在一段时间会产生较大的规制俘虏风险，导致价格上限将长期保持高位，激励作用无法有效发挥出 

来，因此，价格上限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固定利润分享规制虽然在短期上对 

行业生产率增长带来显著的正面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固定利润分享规制一方面将削弱内部经理人的 

控制权，降低激励强度，导致经理人扩大在职消费，使企业经营绩效降低；另一方面将导致内部人事前 

增加投资转移利润，恶化内部人控制问题，加大公司内部治理难度，因此，固定利润分享规制对全要素 

生产率的长期影响显著为负。因此，在进一步深化电信规制改革中，本文的结论对政策制定者设计更 

加科学合理的规制改革方案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1．设计合理的价格上限规制制度。合理的价格上限规制制度的设计包括规制周期的设计、规制模 

型的确定和调整。电信业属于技术变革快、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和不确定性强的行业，英国电信的规制 

周期一般是2—5年，平均周期是3．4年。考虑到中国电信业的实际情况，规制周期以3—4年为好。太 

短，激励性不强，达不到价格规制的效果；过长，由于我国电信业发展较快，电信企业能长期获得高额利 

润，消费者利益将会受到损害。因此，设定为 3—4年较为合适，既能推动电信业的竞争，又能使广大消 

费者分享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规制模型的确定和调整就是确定和调整生产效率因素 X值，一般遵 

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即刚开始设置一个较低的X值，然后再不断提高。一般情况下，价格 

上限规制方案一旦确定，就要执行到底，中途不应随便调整，以避免“规制机会主义”。如果确有必要对 

价格上限规制方案进行调整，也应该依据特定的调整标准，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 

2．建立独立的规制机构、强化规制司法审查和完善价格听证会制度。独立的规制机构不仅能够切 

断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的利益关联，防范规制俘虏，而且能够雇佣大量专业人员负责特定领域的规 

制工作，有利于积累规制知识和经验，保持规制政策的连续性。增强规制机构独立性的同时需强化对 

规制者的规制，发达国家一般采用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主要包括规制机构的运作程序、规制行为的 

充分证明以及规制自由裁量权等内容。在价格上限规制下，规制者的自由裁量权更大，对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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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司法矫正，能够避免规制者受到俘虏而滥用权力。另外，企业的规制俘虏行为，直接影响公众的切 

身利益，所以必须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在我国，电信价格规制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主要是价格听证 

会，但目前我国电信价格听证会制度在各个环节中都存在工作透明度不够，价格听证会过于形式化等 

问题。因此，必须完善价格听证会制度，保证公众真正参与整个价格规制过程，切实监督规制机构的行 

为，保证规制公共利益取向。 

3．加强对在职消费、利润转移等行为的监督。在职消费具有隐蔽性、随意性和过多过滥等特性，对 

企业绩效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强公司财务管理和监督，将在职消费作为影响和决定经 

理人薪酬的重要考核指标，另一方面可采取经理人持股等多种形式让其分享部分剩余，促使经理人自 

我约束。固定利润分享规制还可能导致经理人选择增加事前投资以转移利润，规避红利上缴，无疑会 

给内部人带来更多私利，从而损害企业价值和股东利益。因此，企业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司治理机 

制约束经理人追求私利的败德行为，从而可以降低企业的利润转移问题。当然，要发挥好利润分享的 

优势，优化制度设计也很重要。鉴于电信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盈利能力以及投资机会等方面存在差异， 

利润分享比例不能搞“一刀切”模式，政府应根据企业现状制定恰当的分享比例。 

*本文受上海财经大学2012年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CXJJ一2012—341)资助。 

注释： 

①收益率规制是指通过限制企业资本回报率的办法使得企业的资本获得公正的回报。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信条例》确定了电信资费标准实行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原则(收益率规制)，2005年之前，电信基础业务价 

格规制基本上都属于收益率规制。长期以来，收益率规制的激励作用受到经济学家的大量批评。Averch和 

Johnson(1962)认为收益率规制会产生 A_J效应，即收益率规制不能最小化产出成本且导致过度的资本投资。张 

东辉和初佳颖(2008)以 1999--2004年中国电信行业数据分析发现，收益率规制并没有提高行业效率。 

②价格上限规制是指对被规制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设置一个上限，不允许企业定价超过规定的上限的一种规 

制方法。英国提出的价格上限应遵守 RPI—X规则，其中RPI=零售价格指数，x是预期的行业生产率增长率。 

③利润分享规制是指在一定的收益范围内，被规制企业得到所有的收益，超额收益或亏损超过初期设置的范围将 

与纳税人分享(Sappington和 Weisman，1996)。 

④2009年 l1月对固定本地电话等电信业务也开始实行价格上限规制。 

⑤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利润都不用上缴 国家，造成了企业的留存利润规模逐步扩大， 

2006年国有企 业 税后 利润 达 到 6 252亿 元 (数据 来 源：http：／／news．enortk com．cn／system／2007／09／14／ 

001974064．shtm1)，国有企业效益有了较大提升，总体上走出了困境。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资委于 12 

月 17日印发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管理办法规定电信等国有垄断行业的企业要以归 

属于其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数上缴红利，上缴红利的比例为 1O 。2007年 12月 20日对电信企业 2006 

年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进行收取。可见，我国电信业的利润分享方法不同于国外的利润分享规~1](Sappington和 

Weisman，1996)，我国采用的利润分享比例是固定的，它不随企业利润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本文将这种利润 

分享规制方式称为固定利润分享规制。从 2007年开始，我国电信业实行固定利润分享规制。 

⑥本文投入指标与 Lam和 shiu(2008)、郑世林和张昕竹(2011)、常硕和崔静宜(2012)的一致。 

⑦三大区域的划分标准来 自于 2010年《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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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centive Regulation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a 

ZHENG Jia—mei XIA Da—wei。 

(1．Sfh00』o厂Int ，t 以tionaz B ineSS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China；2．Shanghai National Accounting Institute，Shanghai 201702，China) 

Abstract：Based on progressive characteristics of regulation reform in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and employs GMM to empiri— 

ca11v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entive regulations suchas price cap，hybrid price and freeze—earn— 

ing sharing，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It comes to the following re— 

sults：as for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hybrid price regul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current and lagged one periods；price—cap regul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otal fac— 

tor Droductivitv to a certain extent，but small effect as a whole；freeze—earning sharing regulation has 

significantlv positive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current period，but significantly negative 

lagged effect．Therefore，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bout the perfection of institution— 

a1 desigh of price—cap regulation，the increase in the independence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the rein— 

foreement of j udicial review of regulations． 

Key words：incentive regulation；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dynamic 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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